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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义始而以利终？
——民初粤省偿还华侨辛亥革命借款案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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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通过对报刊、档案、回忆录等史料的细致梳理，将偿还华侨革命借款案放置于民

初的政治脉络之中，探寻辛亥革命后的革命善后困境，剖析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革命之间复杂多元的

动态关系。1913 年，胡汉民提出偿还辛亥两役华侨借款，本欲既填补省库亏空又弥补辛亥年支持革

命的华侨，却不料弄巧成拙，引得粤省各界与海外华侨的极力反对。这虽有胡汉民卸任前行事潦草、

考虑不周之嫌，但晚清革命以来筹款行动的混乱无序才是其中的难解之结。偿还华侨革命借款案虽在

两个月后草草了之，却加深了国民党在海外的负面形象。这一案件对后续革命亦有消极影响，间接导

致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难得海外华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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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or to his departure from the role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or in 1913， Hu Hanmin 

proposed to repay loans to overseas Chinese who financed two particular campaigns 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Given the growing tension between Yuan Shikai and Sun Yat-sen after the 1912 General 

Election， Hu’s motivation for launching the repayment scheme deserves a close look. The proposal was 

widely rejected by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general public of Guangdong， for many people queried the 

transparency with which the KMT conducted fund raising. This scheme was put into action for two months 

only， but resulted in a negative image of the KMT. It probably contributed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overseas Chinese were reluctant to support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under his 

leadership. 

海外华侨在近代中国的革命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华侨乃革命之母”的说法，凝聚了近

代华侨或毁家纾难以捐款、或亲赴革命以救国的爱国情怀。1911 年辛亥功成、共和初建，如何抚恤

曾经支持革命事业的人士，尤其是对捐助革命的华侨进行认定铨赏是新生政权安定人心、实现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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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中之重。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曾提出在临时稽勋局内设立捐输调查科，“专调查光复前后

输资人民”，依据输助金额给予公债票，以示赏恤。后为实现南北统一，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酬

庸华侨的革命善后事宜一同移交北京政府。［1］不过，因北京政府财政日渐支绌、南北矛盾激增等情

形，兑现公债的承诺未能实现，①华侨捐助革命的义举多以复国热情、不计利害而慷慨解囊的方式逐

渐消解。

一反常态的是，孙中山的革命盟友胡汉民在民初督粤期间，曾于 1913 年 6 月突然提出偿还华侨

革命借款一事。偿还华侨借款与奖赏华侨的政治用意看似相同，实则另有隐情，是以偿还革命债务

为由，填补因民初国民党在京沪活动时暂时挪用的省库银钱。而革命债务偿还所的随即成立，引起

了海外华侨、粤省议会、省港商人的广泛关注，瞬时形成强烈的舆论讨论。

目前学界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多从华侨的视角出发，侧重华侨为革命捐助款项、加入

革命组织、参与反清起义以及民初积极参与新生政权等方面，②较少关注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在

革命结束后对支持革命的华侨所进行的赏恤工作。而具体到胡汉民 1913 年偿还华侨革命借款一案，

虽有研究借助邓泽如、何香凝等个人回忆勾勒案件始末，但将问题归结于中央与地方共存的财政困

难，分析略显简单。③实际上，此事所涉甚广，既有粤省各方对革命善后问题的思考与争议，又关涉

南北之间的权利竞逐，更影响了国民党人与海外华侨之间的关系，因此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有鉴

于此，本文拟利用报刊、档案及回忆录等史料细致梳理，将偿还华侨革命借款案放置于民初的政治

脉络之中，探寻辛亥革命后的革命善后困境，理解华侨群体与近代中国革命之间复杂、多元的动态

关系。

一、偿还革命借款之缘起

辛亥革命结束后，新生的共和政权开始尝试建立以国会为中心的代议制度。其中，具有秘密结

社性质的同盟会逐渐停止运作，改建为参与共和政权的国民党。为赢得第一届国会的多数席位，以

宋教仁、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联络各方、布置选务，迅速组建国内第一大政党。［2］值得注意的是，

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运作经费，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其势力重镇——广东。而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

曾暗中挪用省库银钱向京沪两地的政党活动输送了不少款项。此即为民初粤省偿还华侨革命借款案

的重要前提。

一般而言，民初政坛的角力，相当程度来自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明争暗斗。1913 年 3 月，

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南北双方的权势之争陡然激化，日渐出现武力解决的倾向。6 月 14 日，袁

世凯先行一步，将胡汉民调离广东，粤督一职暂时交由陈炯明担任。［3］值此交卸之际，胡汉民一时

难以填补此前挪用的省库银钱，遂与财政司长廖仲恺相商以偿还辛亥两役华侨借款 140 余万的名义，

从省库拨出款项，再先行转借部分归还省库。［4］

6 月 17 日，负责偿还工作的辛亥两役偿还所成立，南洋华侨邓泽如、黄隆生分别担任总理、协

理。邓泽如原籍广东新会，1907 年加入同盟会，担任同盟会瓜拉庇劳分会会长，对晚清多次起义的

① 临时稽勋局的工作除了稽查输资助公者，还包括稽查革命成功前各处倡义殉难者、为国尽瘁身亡者、

为各地方战事宣力著功者以及建立民国时于军事上献策或奔走运动成绩卓著者。见陈海懿：《临时稽勋局和辛亥

革命后“赏恤”问题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2 年第 6 期。

② 通论性的论著包括：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主编：《华侨革命史》，台北：正中书局，1981 年；［澳］颜

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年；［澳］王赓武著，姚楠编译：《东南亚与华

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年；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6 年；等等。

③ 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1911 — 1925）》，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 年，第 78 页；李吉

奎：《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与政局》，载《孙中山研究丛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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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饷工作出力甚多。孙中山对邓泽如一直颇为重视，曾于民初举荐邓为广东都督人选。［5］也正是与

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的密切关系，邓泽如自称协助办理偿还华侨债务一事是“为党为友，虽任劳任

怨，亦所不辞，允为担任”。［6］

连续数日，广东财政司在粤省报纸《民生日报》发表告白，点明海外华侨对推翻专制、建立

共和的重要作用，强调此时“自应分别偿还，以酬劳而昭信用”。告白附有辛亥两役借款偿还所

的章程，明确规定偿还对象须是庚戌（1910）十月至元年（1912）七月间由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

统筹部筹集的借款。借款人须持统筹部出纳课李海云或陈元英签字的收条亲自领款，身居海外无

暇回国或借款人亡故者，可由在省亲人持收条代领。从告白可知，广东财政司已向该所拨发 50

万元。［7］

需留意的是，偿还所将还款时间划定在庚戌十月至元年七月这一时段的用意。1910 年秋冬间，

为应对党内倒孙风潮、处理党内分裂，孙中山在槟榔屿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区别于此前的同盟会

东京总部，专门负责西南各省的军事行动。［8］而偿还华侨革命债务的工作以 1910 年 10 月为起点，

意味着孙中山、胡汉民等粤籍党人对改组后的组织具有更强的指导权，亦对具体的筹款过程有着更

为系统的了解。只不过，革命成功之后，世人难以明了革命阵营内的纠葛，亦无法理解限定偿还年

限的深意，继而将过往所有的革命捐助活动纳入到讨论之中。这预示着辛亥两役华侨借款一案走向

复杂化、所涉范围愈加广泛的必然结果。

袁世凯免去胡汉民的都督职务时，南北战端已一触即发，因此胡汉民去粤前后的举动备受社会

各界关注。［9］偿还辛亥两役华侨借款的告白一经公布，粤省报纸便盛传胡汉民以权谋私，借交卸时

机私自拨还革命借款“二百五十万元”。［10］此前胡、廖二人谋划提取的数额是 140 余万，远不及舆

论所言之多，但对于此时经济困窘、纸币低折的广东省来说两者均难支付。［11］6 月 19 日，财政司长

廖仲恺先行划拨 50 万元，暗中弥补省库亏损，便以“粤库向来支绌，今一旦拨去巨款，诚恐牵动市

面” ［12］为由暂停拨款，试图偃旗息鼓，全身而退。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胡、廖二人所愿，拨还革命借款一事迅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数日内，《华国报》《民生日报》《香港华字日报》等粤港报纸接连登载胡汉民临行前大拨公款的新

闻。除了拨付革命借款外，报载仍有诸多不明款项。其一，拨付都督府各员游学费数万元。因胡汉

民去粤，其秘书杜之杕、金章、古襄勤、张澎棠与时任审计处长的朱执信先后呈请资助出洋留学。

其余尚有各旅团长制官等十余人亦纷纷请款，诸人“均经胡饬下财政司，即日由省库拨还”。［13］

其二，赔偿投买藩署商人损失 4 万元。兴华公司商人黎孝渊此前曾承买藩府两署，因粤省政权变

动取消交易，黎氏随即呈请赔偿损失。据称粤督下令赔偿 4 万元，并拟发还保证金 10 万元。［14］

其三，补助汪精卫《民德》杂志创办费 10 万元。［15］这些拨款是否属实、拨付与否，以及对粤省

库银的影响尚不得知。但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胡汉民、廖仲恺竟“忍心违法，擅权已

极”。［16］

6 月 20 日，广东省议会、港商团体先后公开斥责胡之“恶行”，并电请即将赴任的陈炯明务必

彻查此事。陈炯明因此时正与袁世凯协商就职条件，并未公开发声，转令警察厅长陈景华代为回应。

陈景华晚清时曾赴曼谷创办革命报刊，被孙中山委为同盟会曼谷分会书记。广东和平光复时，促成

省咨议局议员和各社团领袖推举胡汉民任都督。胡未就任前，陈景华与蒋尊簋、邓慕韩三人暂时主

持省务，可见其革命立场与重要地位。［17］

陈景华的回应体现在申明偿还华侨借款的正当性与必要性。首先，申请借款偿还实属正义。各

报对胡汉民的无端攻讦，“是未知当局者之不能失信，而过为揣测”。辛亥至民元年间，粤省政府曾向

省港商人借款，并依期如数偿还。“而对于华侨之借款，乃谓不当偿还，有是理乎？”陈氏透露，港

商借款清还后，华侨请求偿还者络绎不绝，尤其是“美洲致公堂及各处华侨”。其次，明确还款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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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抚民心。陈氏提出省库支出款项并非一次拨出，况且华侨得款可投资内地、经营实业，对粤省有

益。再次，强调还款程序正当、合理。针对偿还革命借款未经省会议决实属违法的论调，陈景华以

前财政司长李郁堂于交卸前偿还省港商人借款一事亦未走相应流程加以反驳，坚持“事同一律，尤

当相谅”。［18］回应之中，陈景华处处以港商类比华侨。究其成因，港商是这一案件的质疑主力，更

重要的是，民元之际前财政司长李郁堂偿还港商的借款同样手续不当。行政长官卸任前偿还借款已

有先例，港商又何必如此苛责。

6 月 24 日，孙中山在港与《士蔑西报》记者谈话时亦为胡汉民申辩，声明偿还之必须。［19］但事

情的进程并非如此简单。偿还辛亥两役革命借款一案不断受到公众质疑，波及范围也日渐扩大。港

商、粤省议会、军官、商民、行帮，甚至自称参与革命的同盟会员冯扶汉、南洋侨商谭振汉均发文

表示反对，力遏胡汉民拨付革命巨款的举动。

二、粤省各方之因应

粤省各方阻止革命借款的拨付，并非忽视海外华侨支援革命的功绩，而是在这笔款项究竟应否

偿还、何时偿还、由谁偿还等问题上各执一端。胡、陈虽以港商借款类比华侨借款，却有意模糊了

两者的借债对象及借款用途。

以杨西岩为代表的港商认为，“粤借粤还”是两方借款的本质区别。民初，广东军政府最困难的

问题当属财政。为解燃眉之急，胡汉民命李郁堂向杨西岩、陈赓虞等港商借款 40 万元，并许诺三个

月倍数偿还。随后杨西岩持粤督凭证回港筹措，“不半日而集款四十余万”，后雇船运省，交与政府，

并由政府发还收据。杨西岩认为，港商之款“系政府所借，粤借粤还，实与未反正以前之借款不

同”。［20］粤省政府与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本为不同的借款对象，自然不应由粤省政府承担这数百万

的巨额债务。

除港商外，粤省军官、行帮等也对革命借款是否应还的问题有所表态。因身负军人之责，钟鼎

基等军官以粤省兵饷竭蹶、社会不安为由斥责偿还巨款之举。粤省行帮、公民代表则强调华侨捐借

的出发点应为爱国心，“断无偿还酬报之见存”。即使借款应还，胡汉民也不应迟至卸任之际才提出

偿还。［21］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曾参与辛亥两役筹款活动的南洋华侨亦有反对声音。冯扶汉自称捐款支持

辛亥年黄花岗起义，并亲历孙中山等在马来亚槟城的筹款过程。其回忆当时仅筹款 10 万，并非 200

余万，且各华侨是以南京教育捐的名义捐款。此捐册由庇能《光华报》印刷，“捐款者只签名册中，

并无发还收单”。［22］几日后，南洋侨商谭振汉则以全体南洋华侨名义，声明借款“绝非为利而来”，

“如有藉名冒领者，实为我同志所共弃”。［23］

冯扶汉、谭振汉虽登报宣告华侨的爱国本心，却难以平息舆论媒介对华侨的强势攻击。一位曾

参与南美洲智利、秘鲁两埠筹款事务的华侨深感近日报纸“词意所到，无非挑拨恶感，实不忍闻”，

遂将此前筹款的征信录、筹饷章程及汇往香港总数等信息详细登报，以正视听。［24］此处有一点须注

意，南美洲的筹饷方式与冯扶汉所言南洋槟城以教育捐名义的筹款办法全然不同。这从侧面反映晚

清的革命筹款会因外部环境的宽松与否选择不同的筹募方式。因东南亚各殖民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

度并不友好，槟城革命者便采取了相对委婉隐蔽的筹款办法。［25］

毋庸置疑的是，多数华侨并不知晓偿还辛亥两役革命借款案的内情，却被无端批驳为不识情

理、不识大局之人。就海外华侨而言，借款偿还看似受益，实则受害。再加上此时华侨正在努力争

取各项权益，积极参与到新生政权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活动之中，此番举措实有损害华侨名誉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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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时人梁龙腾自称曾先后主持晚清《中兴日报》《华暹新报》两报笔政，①对南洋筹款

事宜所知甚详，因见此事对粤省财政及华侨名誉损伤不小，遂愤然登报表态。首先，针对此前流传

美洲华侨催偿借款的消息，梁龙腾坦言“未抵美洲”，不知美洲华侨是捐是借的细节。但作为南洋筹

款的亲历者，其坚信南洋华侨是以“复国热诚，不计利害”的心态捐款。即使有借款，也是革命时

捐款不足，“暂由个人担任筹借者而已”。其次，晚清之际的革命非广东一省之事，亦非粤督一人之

责。革命借款若须偿还，“应由中央支给”，而非粤省库银。即使由粤省偿还，无论何人任粤督，均当

如数偿还。如今胡汉民坚持在任内偿还，“可知非胡任粤督，则华侨此款无着”。因此，此款的偿还是

“势力问题”，而非“法理问题”。梁氏可谓一语中的。再次，偿还程序疑点颇多，经不起推敲。偿还

所声明以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收条为准，但未明确此收条“以何时起止，何为范围”，难免令人怀

疑有无作弊，以至“滥领公帑”。最可疑的是胡汉民谓华侨屡次催问还款，此举“以义始而以利终”，

梁龙腾笃信这绝非出自华侨本心。［26］

无独有偶，曾经的同盟会会员、陈少白的族侄陈仲伟②也公开反对清偿辛亥两役的华侨借款，并

批评胡汉民竟将“堂堂正正之事”，“以鬼鬼祟祟之手段出之”。陈仲伟虽认同“革命之功不可忘”，

不能将偿还革命借款抛之脑后，但更主张共和国家成立时，处理革命后续的工作应引渡于国家，而

非揽责于孙中山、胡汉民等革命者个人。［27］而对于美洲华侨的索偿行为，陈仲伟同样认为手续不

妥。为便于侨商理解，陈氏以集资营业举例。粤汉铁路招股时的九善堂在公司成立前股本由招股人

把握，公司一经成立，经手人即刻将所招股份引渡于公司，然后经手招股人乃可卸责，股东投资方

能稳固。华侨借款的偿还亦与此类似。陈仲伟直言，即使孙中山等革命者在国家成立时未将借款引

渡于国家，华侨也应主动提出。可华侨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不声明引渡，南北统一之后亦不声

明引渡，岂非“此款之贷出将信在个人而非信于国家耶”。［28］

概而言之，粤省各界虽立场不一，但基本认同革命时期的华侨借款绝无此时偿还的道理。舆论

激烈讨论之余，省议会、港商转而向袁世凯、国务院等致电控诉。再加上胡汉民以华侨屡催不还的

说辞搪塞，致使华侨滋惧、各界增疑，此事的影响遂由粤省蔓延至全国，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29］

因受舆论攻击甚重，胡汉民于 7 月 2 日向袁世凯、参众议院、国务院、财政部及上海华侨联合

会发出郑重声明。针对外间攻讦，胡汉民本以为“是非自在，无足深辩”，且已委托陈炯明代为布

告、无须赘言，但因各界多期望其亲自表态，遂公开致电表明诚心。胡汉民坦言，独偿辛亥两役的

革命借款是因辛亥三月黄花岗起义及九月粤省光复组织军政府曾两次向华侨借款。3 月，黄花岗起义

因“形势未著”，筹款一事尤其困难，只有少数同情革命者尽心竭力。彼时美洲致公堂以公产押借巨

款，亦有不少侨胞以个人私产押借襄助。9 月，广东光复后库空如洗，胡汉民以都督之名又向华侨借

款，亦向港商借款。在任一年，其将港商借款如数奉还，但华侨借款却拖欠至今，于心不忍。因此，

为维护粤省政府信用、抚慰华侨感情，胡汉民遂决定以还本不还息的方式偿还借款。［30］

揆诸事实，胡汉民所言不虚，辛亥之际筹募的大宗款项确实来自美洲。1911 年孙中山在加拿大

设洪门筹饷局集资捐款，各埠致公堂为此变产助饷、支持革命。［31］革命成功后，美洲致公堂本拟请

求孙中山将洪门组织注册为合法政团，并兑现革命债券收益，但双方并未谈拢。美洲致公堂遂放弃

① 梁龙腾是否如其所言主持过两报笔政仍难确定。《中兴日报》的作者极多，且使用笔名撰稿。除为后世

熟知的革命家外，大部分作者难以明确。结合梁氏自述及后世有关梁氏的事略评述可以判断，梁龙腾似以“龙

腾”为笔名向《中兴日报》投稿，且较为活跃。参见阮子元：《梁龙腾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中

山市委员会《中山文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山文史》总第 11 辑，1987 年，第 33~37 页；彭剑：《清季宪政大辩

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7、29 页。

② 陈仲伟，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族侄，1905 年加入同盟会。自《民生日报》创刊以来，陈仲伟常以治顽、

凡夫、今我、磨锈、茹沧、止戈、锈等笔名在该报发表文章。参见邱捷：《宣传民生主义的广东曲艺作品》，载

《辛亥革命与广府文化论文集》，广州：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2011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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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计，转而频繁致电孙中山与胡汉民，请求偿还革命借款。［32］

此外，胡汉民与上海华侨联合会的关系耐人寻味。辛亥两役偿还所开办之初，其曾向美洲华侨

李绮庵拨发了 1.5 万元。因此胡汉民备受舆论指责时，以李绮庵、黄三德为代表的美洲驻粤华侨积

极声援。［33］胡汉民赴港发表声明后，黄三德及广州华侨联合会又以辛亥两役参与者身份表态，力驳

“华侨之出资激于义愤”等说法。［34］不过，从胡汉民特意致电上海华侨联合会的举动来看，后者并

不知晓内情，且有暗中诘问胡汉民或廖仲恺的可能。此时上海华侨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温雄飞持续

关注此案进展，并向粤省议会质疑革命借款清册真伪的举止，［35］意味着此事不仅引起粤省各界的广

泛反对，也使不同地域的华侨组织对偿还革命借款的问题产生怀疑。

三、粤省议会之掣肘

在此案中，除港商、华侨等各界观感外，省议会对偿还借款案的质疑与审议至为关键。民初粤

省议会由清末咨议局转变而来，对预备立宪、财政平议等问题的影响不可小觑。1913 年 4 月，参议

院议决公布《省议会暂行法》，规定各省议会具有议决本省预算、决算之职权及对本省行政长官的监

督权。［36］因此，粤省议会在知悉胡汉民擅拨款项后即刻致电北京政府发起控诉，实属合情合法。

省议会的质疑在于，胡汉民为何于议会闭会期间与财政司长密谋拨款，而不提前与省议会协商

设立财政预算。［37］因胡迅速离粤，这一案件仅停留在省议会控诉及舆论质疑等层面。7 月 2 日胡汉

民公开回应，认为自己本已奉令交卸，为此事召集处于闭会期内的省议会，恐造成“恋栈之愆”。［38］

不过，若卸任之人无权召集省议会，自然也无权拨付巨款，这一理由着实有些牵强。

随后，革命借款偿还案的审理转交到陈炯明手中。7 月 4 日陈炯明就任粤省都督，并声言以“入

地狱救众生”［39］之志更新粤政。其上任后即刻邀请粤港澳各团体代表、各报馆记者赴都督署开会，

征寻治粤意见。会上，《粤声报》记者凌霄强调“政治之良否，全视夫用人之得失”。前督胡汉民之所

以不满人意，皆因用人不当，希望陈都督慎于用人。［40］亦有港商顺势提出清厘前督手续，“靖浮言而

昭事实”。［41］此间不难察觉粤省官民对胡汉民治粤的不满情绪，但也为这一案件的重新审理提供了

契机。

实际上，陈炯明对此案的态度与胡汉民一致，认为辛亥两役的革命借款理应偿还。这意味着陈

炯明与粤省议会多数议员之间没有统一共识，也预示着此案推进的困难程度。7 月 8 日，陈炯明告知

省议会将于 14 日一同商讨近日重要事宜，12 日其向省议会咨请偿还革命借款议案，拟以还本不还息

的方式偿还。但到了 14 日此案正式议决时，各议员纷纷以该议案“十三日晚十时始来”“未经预备

讨论”为由搪塞，要求“从缓详细讨论”。［42］粤省议会的态度不言而喻。

鉴于粤省多数议员的反对态度，此案的审议过程颇为艰难。15 日，都督陈炯明并未莅会，议员

遂以此案关涉财政问题，极为重要，必须由行政长官或财政司长出席为由拒绝审理。亦有议员提出，

胡汉民前拨 50 万不合手续，此时若要议决剩余款项是否拨还，必须将前款追回再行商讨。况且革命

时期用款甚多，不能单还华侨，必须将革命所涉借款一律偿还，乃昭公道。而美洲华侨议员李绮庵、

伍于簪作为此案的支持方，力争此案应付交议，余款也必须偿还，但势单力薄，难以转圜。此日遂

以多数通过“请都督与财政司出席之议付表决”这一决议暂时休会。［43］

次日，省议会续议此事。财政司长廖仲恺出席，并再次申明借款案由来、偿还过程等情。随后，

议员成符孟围绕“捐则无还，借则有还，何以要尽数偿还”以及“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借款，功

业不只在广东，何以只令广东独偿”等问题质询，这些疑问与社会各界关注之点甚合，可见案件症

结所在。对此，廖仲恺回应称，革命之际，捐、借名义混乱实有隐情。因海外革命者托庇于外国政

府之下，运动革命本与秘密结社无异。受制于危险的外部环境，革命者不得不美其名曰捐，“此亦当

时不得已之苦衷”。而革命借款由粤省负担，是受此时央地财政权限不清、程序混乱的影响。含混之

际，地方政府“贸然收入，贸然支出，几成为一种之习惯”。不过，廖仲恺始终强调财政司是在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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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命令后遵行，拨款手续合理正当。［44］

廖仲恺的回应，未使在场议员信服。有谓捐、借名义仍有不明之处者，有谓财政司虽应服从都

督命令，但事关财政特别问题，亦应加以区别者，也有指责廖氏不将此款提前列入财政预算之列者。

未几，议员陈鸿铨忽言革命运动费根本无需偿还，“运动革命者，此不过二三数私人耳”。［45］此语瞬

间打破暂时平和的审议氛围，李绮庵等几位华侨议员起而力驳，秩序大乱。双方争执不下，议会随

之宣告休会。

17 日，省议会再次议决革命借款案，此时陈、廖均未在场。因此前所涉问题僵持不下，数名议

员提出设一特别审查会来调查相关卷册凭证。相较于正式议会，特别审查会只需议员人数的三分之

一或四分之一即可。待审查会形成报告书后，再交由省议会表决。李绮庵等华侨议员虽有异议，但

此提议受到多数议员赞同，省议会遂决定以特别审查会的形式协助此案推进。［46］18 日，粤督陈炯明

正式宣告讨袁，此事被迫暂告一段落。直至月底，省议会勉强认可胡汉民拨还借款的正当性，并将

90 余万余款如何偿还的问题交由陈炯明自行办理。［47］

由省议会的议决过程可知，除华侨议员外，多数议员始终不赞同偿还余下的革命借款。究其缘

由，偿还同盟会的革命费用，不仅是广东省政府的责任，更是北京政府的责任。虽因革命借款之收

用多为广东人，机关与起义地也多在广东，但此时广东财政奇困，无力担负此项巨款，自无偿还的

道理。

值得推敲的是陈炯明对此案的态度。贴近其关系网络及当时的政治生态，陈炯明应有复杂感受。

晚清时陈炯明虽参与黄花岗起义、广东光复等事，但在政治主张、革命手段及步骤等方面与孙中山

有较大分歧。［48］结合邹鲁的回忆，袁世凯下令以陈代胡后，邹氏曾发密电劝告陈炯明切莫上当。后

胡、陈二人以“这次更接，不特于大局无碍，而且有益”［49］共同回电，可见陈氏立场。但在此案

中，陈炯明于 14 日出席议会后，便以公务繁忙、身体抱恙等托词不再参与。或许是偿还革命借款一

案陈炯明并未与谋，且筹划者之一廖仲恺仍在财政司任内，自然不须陈氏出席辩解。积极议请续拨

革命借款，或因陈炯明体恤海外华侨的辛苦之情。

四、省外之反响

鉴于广东对国民党的重要地位，此案件的进展在省外亦引起不小反响。其中，袁世凯看似旁观，

实际却在暗中推波助澜。6 月 20 日前后，港商、省议会曾多次致电袁世凯及国务院扣押胡汉民，亦

有粤民向广东检察厅提起公诉，控告胡、廖二人诈欺取财。［50］众说纷纭之下，袁世凯始终不为所

动。探究袁世凯的真实想法，须细铎此时的政情变幻，并回溯袁世凯与胡汉民、陈炯明之间的关系。

有研究指出，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一向有政治理念和主张的分歧，在是否实行“军民分治”的

问题上尤甚。［51］“军民分治”本由袁世凯提出，李烈钧、胡汉民深知袁氏加强集权的用意，便以军

政时期秩序未宁、都督职掌不宜变更为由强烈反对。而陈炯明手握粤省军政大权，自然对“军民分

治”算不上排斥。

1912 年 12 月，袁世凯任命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龙济光为副，意在分化广东。陈受命后遂开府

粤垣，一时权压都督。［52］据邹鲁记述，民初袁氏与其秘书长梁士诒曾提起以陈代胡之说。［53］宋案

及善后大借款案发生后，袁世凯更派粤籍士绅江孔殷数次游说陈炯明拥护中央，并唆使《总商会报》

《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羊城报》等遇事攻讦胡汉民，左右舆论。［54］偿还借款案形成如此轩然

大波，其后应有袁世凯、梁士诒暗中挑拨、操纵舆论的影响。多年后，邓泽如曾将《华国报》等舆

论的攻击归结为政学系的鼓动。但政学系迟至 1916 年才成立，邓氏所指应是民初进步党中谷钟秀、

杨永泰一派。［55］不过，邓氏回忆亦有偏差，谷、杨二人并未参与此事，而是在民初极力反对国会设

立华侨议员定额的议案，因而与华侨联合会有所龃龉。［56］

从央地财政关系的角度来看，袁世凯亦不须对此事有所作为。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禁止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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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借外债，以杜绝地方借经济之力与中央抗衡。各国政府为稳固袁世凯政权，亦纷纷表态支持。［57］

因此，粤省向外求款不得，继而尝试与袁政府商议解救之策。廖仲恺曾提出设立广东银行、试办征

收所得税等建议，以期暂挽粤省经济。［58］但宋案之后的袁世凯已决心削弱南方势力，自然对廖氏建

言袖手旁观。因此，不难想见袁世凯对粤省偿还革命借款案的态度。

身居海外的华侨对此亦有难以言说的矛盾感情，这在新加坡侨报《振南日报》的记载中可见一

斑。《振南日报》获知此事之初，仍以“（革命）伟人行事磊落，从不闻以贪墨著者”力挺胡汉民，

并称粤省港商的非难为“咄咄怪事”。［59］但在持续了解粤港方面的消息后，《振南日报》逐渐改变对

胡、廖的看法，并谴责后者偿还借款的举动“是使我华侨见笑于祖国以树怨于粤民也，是空全粤府

库之所有以制全粤人之死命也”。［60］此案直接影响了海外华侨对胡汉民、廖仲恺的观感。

实际上，这一事件不仅影响到胡汉民、廖仲恺的个人声誉，也使国内外对民初国民党形成普遍

消极的观感。宋案发生后，南北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冲突。但就此时的社会舆论来看，无论是英美等

外国政府，抑或国内广大商民均不希望中国在根基未稳之际再起战端。［61］因此，除国民党派的报纸

外，主流舆论并不支持反袁。①胡汉民擅拨库款偿还华侨借款问题的出现，自然而然地与南方各省的

革命行动联系在一起，加深了外间对国民党的负面认识。此外，上海的国民党党报《民立报》亦未

替胡汉民据理力争、伸张辩护，②更促使国人生疑与不满。

《香港华字日报》有一则时评入木三分，指出海内外国人对国民党的整体观感经历了一个急剧

下降的过程。辛亥革命胜利之初，国民党因首举义旗、推翻满清政府而被视作共和元勋、革命伟人。

为求南北统一，孙中山慨然让位，不少国人虽有不解，却仍选择支持。不过，因国民党在民初党争

中的表现时常过激，以致形象不佳，国人观感遂从此前的“九十度”跌落至“五六十度”。如今胡

汉民于卸任前不顾粤省经济窘境滥拨库款，看似为国民党着想，实则致使国民党在粤势力“一败涂

地”。［62］有研究指出，民元前后社会舆论多将国民党视作“暴民”党，甚至与国民党渊源颇深的章

士钊亦认为国民党的作为有暴民专制之嫌。［63］民初两年以来国民党的“失道”招致了各方反感，粤

省偿还革命借款案只是其中的一味“催化剂”。因此，不难想见国民党人举起讨袁旗帜之时已难获国

人认同，二次革命的一触即溃，或已在此埋下伏笔。

更关键的是，此案也影响到邓泽如等华侨与之后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1914 年 3 月

以后，胡汉民、廖仲恺分别向邓泽如去信解释，表明此事“本以填党事之用款”，绝无谋求私利之

心。事变后党人各奔东西、谣言四起，为确保诸同志不为谣言所动，二人尽力回忆，将当时党事用

款大白于海外同志。［64］但迟来的解释已无济于事，华侨对革命的捐助热情亦不复从前。

五、结语

1911 年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备受时人及后来研究者关注。随之而

来的革命善后问题，则因细微琐碎的特性被共和建设、南北政争等重大问题遮蔽。如果将善后问题

放置于其应有的历史位置，不难发现，民初孙中山、胡汉民等对善后问题的捉襟见肘体现着“革命

的不彻底性”。1913 年胡汉民提出的偿还辛亥两役华侨借款，本欲既填补省库亏空又弥补辛亥年支持

① 上海《神州日报》在斥责胡汉民此举的同时，又揭露赣督李烈钧卷走省库 8 万元之说。这些舆论均对

国民党的形象不利。参见老孙：《呜呼金钱万能》，《神州日报》1913 年 6 月 27 日。

② 6 月 18 日，此案受到粤省、香港、上海等地新闻媒介关注，但《民立报》直至 6 月 22 日始有提及，且

含糊其辞，仅刊登胡汉民离粤前拨款资送都督府各僚友出洋留学的消息。7 月 1 日该报登出了汪精卫有关其以

《民德报》办报名义走私粤省库银传闻的郑重说明。7 月 7 日、10 日《民立报》先后登载了美洲华侨代表黄三德、

广州华侨联合会的声明。与粤省相比，《民立报》的报道并不算多。参见《广东专报》，《民立报》1913 年 6 月 22

日；《精卫先生之名言》，《民立报》1913 年 7 月 1 日；《粤人忍负华侨乎》，《民立报》1913 年 7 月 7 日；《敬问省港商》，

《民立报》1913 年 7 月 10 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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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华侨，却不料弄巧成拙，引得粤省各界与海外华侨的极力反对。这虽有胡汉民卸任前行事潦

草、考虑不周之嫌，但晚清革命以来筹款行动的混乱无序才是其中的难解之结。

在此案中，海外多数华侨反对粤省偿还革命借款的缘由，一是革命时华侨多以“复国热诚，不

计利害”的爱国本心捐款，并不期望共和建立后加以偿还；二是偿还革命借款不仅是粤省政府之责，

更是中央政府之责，不能仅由粤省库银偿还；三是革命之际的捐借手续混乱，即使是筹饷渐趋规范

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时期亦存在无序现象，这无疑消解了偿还行为的正当性。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宿

务华侨叶独醒曾向孙中山抱怨辛亥年的筹款手续不清致使华侨灰心。其称辛亥首义时宿务华侨曾合

力捐助军饷 1.5 万元，但革命结束后收条未能发还，并始终杳无音讯。此时革命再起，为避免人心迟

疑，叶独醒强调筹款必须直达总部，方能为众华侨信服。［65］对此，孙中山明定海外筹饷章程，强调

筹款一律汇寄中华革命党本部，亲发收据，以视公正。［66］

此外，这一案件的不了了之，使得美洲致公堂与孙中山的关系日渐疏远，间接导致中华革命党

难得美洲华侨的支持。1915 年前后孙中山派林森赴美组建支部、筹募款项时，曾受到以黄三德为首

的美洲致公堂的强烈抵制，黄三德甚至散播诋毁孙中山的传单，影响恶劣。［67］不难看出，辛亥革命

虽已结束，但革命遗留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革命之际的筹款事宜与革命之后的善后工作，

仍是孙中山必须直面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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